
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何斌与被告王宁、宁夏东润
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安环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陈茹与被告王宁、宁夏东润
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安环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

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郑文台与被告宁夏智
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号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8229号

孙航航：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孙航航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8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孙航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49613.08元，支付
利息 6293.69元，合计 55906.77元，井以 49613.08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自2023年2月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2元，公告费600元，共计2002元，由被
告孙航航负担1823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179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8237号

李淼：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李淼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82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淼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17719.31元，支付利
息 2927.23元，合计 20646.54元，并以 17719.31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自 2023年 2月 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6元，由被告李淼负担 363元，由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 113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淼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8238号

樊红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樊红利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8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一、被告樊红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39634元及利息65750.38元，合计105384.38元，并以39634元为
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 2023年 3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
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7元，由被告樊红利负担2356元，由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负担491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樊红利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

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刘爱香与被告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下午15时15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

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罗萍与被告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宁、宁夏东润伟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

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刘鸿洲与被告王宁、宁夏东润伟业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
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八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

本院受理原告李丽君与被告宁夏智诚安环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刘国辰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4日下午 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64号

马红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红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丽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开发区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6民初 876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蔡荣宝：

本院受理原告孔令聪与被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
95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蔡荣宝：

本院受理原告孔令聪与被告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
初956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469号

秦志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秦志涛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9886号

翟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隆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翟辉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3228号

李剑：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
川分中心与被告李剑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168号

杨亮：

本院受理原告何金国与被告杨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倪万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倪万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7557 号民事判决。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
判庭 20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276号

李和平：

本院受理原告肖孝荣与被告李和
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2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210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193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雍建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雍建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281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4236号

刘培利：

本院受理原告张爱霞诉被告刘培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的诉讼请求：
1.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200000元；2.被告支付借款期间利息
80000元；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诉讼费均由被告承
担。】、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2023）宁 0122民初 4236号民事裁定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
政案件申诉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德
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一号法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何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何鹏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
租金 52596.18 元、违约金 10519.23 元、律师代理费 2500
元，如被告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则以被告名下宁A7RK22
号奥迪牌车辆进行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款项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
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469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
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丁奎：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景锋与被告丁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令被
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 1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自 2022年 2月 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 247.92元；3.本案诉讼费、差旅费、交通
费、误工费等全部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
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吕晓楠：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
金人民币 218853.39元，利息 3530.19元（以 2023年 7月 19日数据
为准），合计 222383.58元；2.判决被告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自
2021年10月26日开始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的利息、复利及罚息；
3.判决原告对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对抵押物处置后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4.判决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
用。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你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97号

马小龙、马小成、马小军、周发土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马
成明、马铁美、王金礼、马占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 1497 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马小龙、周发土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60000
元，并支付至 2023年 4月 26日的利息 23442.66元，之后产生的利息按
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被告马小成、马小军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
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马小龙、周发土买追偿。案件受理费 1886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小龙、周发土买、马小成、马小军负担。本公告
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016号

徐龙君：

本院受理原告肖全清诉被告徐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301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徐龙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肖全清借款 15000元；二、驳回原告肖全清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元（已减半
收取），由原告肖全清负担 19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 175元。
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017号

徐龙君：

本院受理原告郭有香诉被告徐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301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徐龙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郭有香借款 5000元；二、驳回原告郭有香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
取），由原告郭有香负担3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47元。公告
费800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018号

徐龙君：

本院受理原告李九娃诉被告徐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301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徐龙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
告李九娃借款 15000元；二、驳回原告李九娃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元（已减半
收取），由原告李九娃负担21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175元。
公告费 800元，由被告徐龙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平罗县增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市星泽燃气有限公司诉
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本金1250000元；2.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375000元；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
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李刚刚：

本院受理原告南彪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02民初 250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柔远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918号

王锋：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洋与被告王锋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
订的房屋交易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6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0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37号

田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田果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53073.85
元、利息 63688.62元、费用 0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
合计116762.47元（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
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
表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
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39号

李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薇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
告立即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9880.41 元、利息
2673.41元、费用 290.71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
12844.53元（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
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利
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5分在本院东
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358号

谢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
治区分行与被告谢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31409.48元、利息
19915.24元、其他费用 2933.15元、分期手续费 185.72元
（利息、其他费用、分期手续费等暂计算至 2022年 8月 8
日），以上暂合计 54443.59元；利息、其他费用、分期手续
费等按《交通银行个人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清偿
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87号

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支行与被告蒋富燕、李龙、
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解除原告
与被告蒋富燕、李龙、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签订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手住房贷款合同》；2.判令被告蒋富燕、李龙立即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 105769.09元，支付利息 4718.05元、罚息 1028.3元（截止 2023年 2月 10
日），提前还款补偿金344.67元，并支付2023年2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
息及罚息（按《中国银川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以上
暂计111860.11元；3.判令被告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4.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蒋富燕、李龙向原告抵押的位于银川永宁县望远
镇塞上翡翠城 63-2-201室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5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400号

杨桂彬：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杨桂彬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 29949.55元、利息 45523.32
元、费用 0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 75472.87元（利息及
违约金等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
按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
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
时 45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5585号

周利超：

申请执行人喻兴明与被执行人周利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2）宁0104诉前调确297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
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
人周利超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银通路丽景雅居6号住宅楼4单元401室房
屋。因你具体下落不明，现公告向你送达（2022）宁0104执5585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及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周利超名下位于银川市
兴庆区银通路丽景雅居6号住宅楼4单元401室房屋），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如未履行，本院将依法拍卖上述房屋。现
通知你于2023年10月27日上午9时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一楼执
行大厅9号窗口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11月27日上午9时到本院执行接
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逾期不到场或不领取评估报告，则视为放弃权利。同时我院将依法对
上述房产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
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届时请留意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371号

宁夏弘艾坊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额济纳旗美帝优美容健康管理中心与被告宁夏弘艾
坊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商燕燕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与商燕燕签订的《汤瓶八诊项目
合作加盟方案》、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美容院托管协议》《合同
协议》；2.判决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托管费及货款 116600元并
支付利息损失 5237元（暂计至 2023年 9月 7日），并以 1166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7%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9月 7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3.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114号

马珲婧：

本院受理原告王维与被告马珲婧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71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马珲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
维借款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被告马
珲婧负担。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珲婧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领秀汇烧烤店、陈子浩：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鑫可力商行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领秀
汇烧烤店、陈子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4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银川市兴庆区领秀汇烧烤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银川市
兴庆区鑫可力商行支付货款 22550元和违约金 4510元，以上共计
27060元；二、陈子浩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陈子浩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领秀汇烧烤店追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695元，由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鑫可力商行负担218元，由被告银
川市兴庆区领秀汇烧烤店、陈子浩负担477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
川市兴庆区领秀汇烧烤店、陈子浩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55号

朱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朱静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
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卡
欠款本金5999.48元、利息3034.85元、违约金22.42元；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
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758号

孙燕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燕红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请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2021年4月28日的信用卡欠款本金44585.23元、利息36938.56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
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258号

李嘉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李嘉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宣布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57982.07元，利息
16181.23元、罚息426.40元，共计574589.70元（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12月29日），之后的利息、罚息按原借款合同约定执
行，直至借款还清之日；2.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抵押的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恒大名都24-2-403室住房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
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536号

汤巍：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仁谦与被告汤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9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汤巍于本案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仁谦借款12000元、利息11298.63元，合计：23298.63元。如果被告未按照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汤巍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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